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太极集团有限公司 
关于营销三总部等组织机构及人事任命的通知 

 
各公司、厂： 

根据集团公司扁平化管理相关要求,为进一步强化目标市

场营销工作，大力提升骨干品种销量，经研究决定，成立太极

集团有限公司营销三总部等组织机构，现将相关事宜通知如

下： 

一、机构设置 

（一）撤销重庆太极实业（集团）股份有限公司销售总公

司（以下简称销售总公司），所有任职人员行政职务一律免职。 

（二)成立太极集团有限公司西南营销总部、华南营销总

部、华北营销总部、新特药营销公司及营销服务公司(以下简

太极集团有限公司文件 
TAIJI GROUP LIMITED COMPANY 



 2 

称西南营销总部、华南营销总部、华北营销总部、新特药营销

公司、营销服务公司)，分别履行原销售总公司产品销售和营

销服务的工作职责。 

二、人事任命 

经太极集团常务副总经理张戎梅同志提名，产生三总部及

两个公司总经理候选人，再经总经理提名班子成员候选人，通

过民意测评，通过率均超过 60%，同意任命如下: 

（一）西南营销总部 

1、聘任韦平同志担任总经理。 

2、聘任苏中波、潘纯宾、刘煜三位同志担任副总经理。 

3、聘任王渝江同志担任政府事务总监。 

（二）华南营销总部 

1、聘任刘诚同志担任总经理。 

2、聘任杨晟、张志文、李金本三位同志担任副总经理。 

（三）华北营销总部 

1、聘任郭昌文同志担任总经理。 

2、聘任王乐、宋大波、李保钢三位同志担任副总经理。 

（四）新特药营销公司 

1、李勇剑同志结束集团公司第十三期干部轮训，聘任为

新特药营销公司总经理。 

2、聘任涂方平、姜明、邹和平三位同志担任副总经理。 

（五）营销服务公司 

1、聘任成珊珊同志担任总经理。 

2、聘任张艳同志担任副总经理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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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、聘任贺学术同志担任总经理助理，不再担任原职务。 

三、原销售总公司东北公司马树华同志参加集团公司第十

三期干部轮训。 

    四、其他 

    （一）新成立的三总部和两个公司的组织机构设置、管理

部门人事任命以及领导班子分工分别由其总经理牵头拟定，于

本通知发文 10 天内上报集团公司董事局主席审批。 

    （二）以上同志任期三年，自发文之日起履行工作职责，

工作交接由太极集团常务副总经理张戎梅同志负责监交，本通

知自发文之日起执行。 

 
 

 

太极集团有限公司 

2016 年 12 月 9日 

 
 
 
 
 
 

 

太极集团有限公司办公室              2016年 12月 9日印发 

  拟稿：周凌云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校核：贺学术 


